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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湖北省十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在内外需求收缩、商用车市场增长乏力的形势下，全市上下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总基调，牢牢把握“竞

进提质、升级增效”总要求，紧紧围绕“五大目标”，着力推进“六项重点工作”，从容应对挑战，奋力克难攻坚，圆满完成了

年初既定的各项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转型加快、质效提升、民生改善、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一、综合 

2014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120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51.2亿元，

增长 5.1%；第二产业增加值 610.1亿元，增长 10.2%；第三产业增加值 439.5亿元，增长 9.6%。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2.6：50.8：

36.6。人均 GDP为 35604 元。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中，交通运输、仓储业同比增长 4.7%，批发和零售业增长 7.9%，金融保险业增

长 17.1%，营利性服务业增长 13.5%，非盈利性服务业增长 10.7%。 

居民消费品价格总指数（CPI）为 101.5%，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 10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为 99.1%，工业生产者购

进价格指数为 97.7%。 

 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指标     2014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101.5 

一、食品 101.4 

其中：粮食 100.8 

肉禽及其制品 101.4 

油脂 98.3 

鲜蛋 110.9 

鲜菜 98.1 

鲜果 117.5 

二、烟酒及用品 97.5 

三、衣着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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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经济总量不大与质量不高并存，三次产业协调增长不够与融合度不紧并存，农村基础脆弱与城

镇化发展不快并存，民生保障能力不足与社会治理压力加大并存等困难和问题。 

二、农林牧渔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51.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其中，农业增加值 90.6 亿元，增长 4.8%；林

业增加值 5.7 亿元，增长 6.3%；牧业增加值 44.9 亿元，增长 5.4%；渔业增加值 9.3 亿元，增长 6.0%；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0.8亿元，增长 5.3%。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全市粮食作物播种达到 277.2 千公顷，比上年增加 0.8 千公顷；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117.9 万吨，比

上年增长 1.6%。其中，夏粮 34.0万吨，增长 0.05%；秋粮 83.9万吨，增长 2.2%。油料面积 82.5千公顷，比上年增加 2.4千公

顷；蔬菜面积 74.0千公顷，增加 1.2千公顷。全年油料产量 13.4万吨，比上年增长 1.3%；蔬菜产量 158.1万吨，增长 3.7%；

水果产量 38.87万吨，增长 6.1%。 

畜牧水产稳步增长。全年生猪出栏 205.5 万头，比上年增长 3.4%；牛出栏 12.7 万头，增长 9.9%；羊出栏 107.2 万只，增

长 7.0%；家禽出笼 3330万只，增长 1.1%。肉类总产量 23.7万吨，增长 2.1%。其中，猪肉产量 15.4万吨，增长 3.2%；禽肉产

量 4.9万吨，下降 3.2%。禽蛋产量 5.4万吨，增长 8.8%。水产品总产量 7.3万吨，增长 10.2%。 

全年农村用电量 55959万千瓦时，增长 5.4%；全年化肥施用量 13.5万吨，下降 5.6%；有效灌溉面积 36.2千公顷，机电排

灌面积 3.36千公顷。 

三、工业及建筑业 

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年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达到884家。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50.5亿元，比上年增长10.4%，

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 9.8%，轻工业增长 15.6%；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看，国有企业下降 3.8%，集体企业增长 8.9%，股份

制企业增长 16.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1.6%，其他类型企业增长 22.1%；分行业看，汽车工业增加值增长 9.7%，医

药制造业增长 14.1%，纺织行业增长 12.6%，化学制品业下降 1.8%，有色金属冶炼业下降 16.0%，黑色金属冶炼业增长 16.0%，

电力生产及供应业下降 2.7%。 

2014年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四、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101.3 

五、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100.0 

六、交通和通信 101.0 

七、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02.6 

八、居住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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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单位 绝对量 比上年±% 

汽车 万辆 48.5 -1.5 

改装车 万辆 12.9 13.0 

内燃机 万千瓦 1315 14.1 

水泥 万吨 482.0 -1.0 

化肥 万吨 18.8 2.4 

原铝 万吨 5.8 -31.7 

钢材 万吨 104.7 19.0 

轮胎外胎 万条 758.0 3.1 

 

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77.0 亿元，利润总额 164.7 亿元，税金总额 49.3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5.6%、7.1%和下降 3.7%。亏损企业 126家，亏损面 14.3%，比上年降低 5.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销率 96.5%，比上年

降低 1.8个百分点。 

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全市非公有工业产值增长 19.2%，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24.4%，分别比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增幅高 8.6 个和 13.8 百分点。工业每度电产值同比增长 25.2%，高耗能行业产值能耗同比下降 14.7%。东风商用车

公司新产品研发速度加快，驰田、海龙专汽等开发的“高轻自卸”矿山车、轻量化铝合金罐车、新能源客车等一系列产品畅销

全国。全市现有高新技术企业 140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156.61亿元，比上年增长 14.8%。 

建筑业发展步伐加快。全市有资质的建筑企业 221家（有工作量的企业，但不含劳务分包企业），完成施工产值 360.6亿元，

比上年增长 16.5%；实现增加值 58.6 亿元，增长 19.7%。建筑单位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488 万平方米，增长 10.4%，其中新开工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761.9万平方米，增长 17.2%。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10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8%，其中 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1040.3亿元，增长 21.9%。亿元以上施工项目有 558个，完成投资 546.6亿元，增长 20.7%。 

在 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中，按隶属关系分，中央单位投资 14.0亿元，增长 7.6%；地方投资 1026.4亿元，增长 22.1%。

按产业划分，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50.1亿元，增长 13.7%；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289.4亿元，增长 24.2%，其中完成工业投资 230.8

亿元，增长 26.1%；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700.8亿元，增长 21.6%。完成新建投资 758.1亿元，增长 33.5%；扩建投资 30.9亿元，

下降 28.6%；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 138.1亿元，增长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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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完成房地产投资 190.6亿元，比上年下降 10.2%。其中，住宅投资 34.2亿元，下降 13.5%；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11.7亿

元，下降 8.6%。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145.1万平方米，下降 18.4%；商品房待售面积 138.9万平方米，增长 46.0%。 

五、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市场销售呈现较快增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48.7亿元，比上年增长 13.8%。分城乡看，城镇实现零售额 423.8亿元，

增长 14.0%；乡村实现零售额 124.8 亿元，增长 13.4%。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实现销售总额 606.4 亿元，增长 20.2%，其

中批发业实现销售额 345.7亿元，增长 22.8%；零售业实现销售额 260.7亿元，增长 16.9%；住宿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29.4亿元，

增长 10.58%，其中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22.5亿元，增长 14.3%。 

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56567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11.8%。其中，进口 2432 万美元，下降 59.2%；出口 54135 万美元，

增长 21.3%。新批外资企业 14 个，实际利用外资 18047 万美元，增长 15.6%。引进市外境内项目 538 个，到位资金 260 亿元，

分别增长 45%、52.7%。 

六、交通、邮电和旅游 

交通运输发展平稳。年末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4361.7公里，其中等级以上公路里程23106.1公里，占公路通车总里程的94.8%。

年末全市机动车拥有量为 57.7万辆，比上年增长 11.7%，其中，私人机动车拥有量 54.1万辆，增长 12.6%。全年完成旅客运输

量 3553万人次，增长 13.8%；旅客周转量 301295万人公里，增长 15.8%；完成货物运输量 5697万吨，增长 14.4%；货运周转量

108.1亿吨公里，增长 14.4%。 

邮电规模继续扩大。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2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8%。在邮政业务中，完成函件业务量 230.7 万件，

下降 51.1%；订销报刊累计数 3784 万份；EMS 特快专递 417.3 万件，增长 48.4%。电信业务总量 19.8 亿元，增长 21.2%。固定

电话用户 49万户，移动电话用户 301万户，计算机互联网用户 63万户。 

旅游市场发展红火。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242.7亿元，比上年增长 20.1%。其中，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5900万美元，增长 1.3%。

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 3435.4 万人次，增长 18.0%。其中接待入境旅游者 17.7 万人次，增长 3.5%。全市拥有旅游星级宾馆

饭店 79家，A级旅游景区 56家，各类旅行社 69家。 

七、财政、金融和保险 

财政金融总体平稳。全年财政总收入 133.1亿元，比上年增长 13.3%，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85.8亿元，增长 16.6%。

在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65.0亿元,增长 15.8%。全年地方财政支出 258.2亿元，比上年增长 13.0%，其中公共安

全支出 12.1 亿元，增长 22.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7 亿元，增长 22.4%；科学技术支出 3.6 亿元，增长 13.9%；医疗卫生

支出 20.3亿元，增长 7.7%；节能环保支出 20.2亿元，增长 25.0%。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651.8亿元，比年初增加 212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910.6亿元，增加 108.4亿

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882.2亿元，比年初增加 157.8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 570.6亿元，增加 86.1亿元。 

年末全市拥有地市级保险机构 31家，全年完成保费收入 3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0.3%；赔付 11.1 亿元，同比下降 0.1%。 

其中，寿险公司 13家，全年完成保费收入 23.0亿元，下降 7.25 %，人身险赔付 5.1亿元，下降 13.6%，给付率为 22.18%。财

产险公司 18 家，保费收入 11.4亿元，增长 18.9%，赔付 6.0 亿元，增长 13.2%，赔付率为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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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教育科技事业持续发展。全市拥有幼儿园 470 所，在园幼儿 10.7 万人；小学 437 所，招生人数 3.9 万人，在校人数 21.0

万人；初中 147所，招生人数 2.8万人，在校人数 8.3万人；高中 24所，招生人数 1.7万人，在校人数 5.1万人。特殊教育学

校 7所，招生 654人，在校人数 1398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100.0%，初中入学率达到 100.0%，高中阶段升学率 91.6%。

中等职业学校 20所，其中调整后中等职业学校 12所，中等技术学校 8所；招生 7813人，在校生 28013人，其中普通中专招生

人数 3204人，在校 11095人。拥有普通高校 8所，招生 1.4万人，在校生 5.0万人。全市基础教育学校教职工总人数为 3.6万

人，其中幼儿园教职工 7235人，小学教职工 13547人，初中教职工 7045人，高级中学教职工 3751人，中等职业学校教职工 2553

人。 

全市安排市级科技项目 89项，科技投入 1500万元；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111项，科技投入 5535.9 万元。专利申请受理 2089

项，比上年增加 471 项；专利授权 1190 件，比上年增加 111 项。全年共登记科技成果 108 项，获省级科学技术奖励 16 项，其

中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4项，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9项，中小企业创新奖 2项。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体育卫生事业不断进步。年末全市文化系统拥有各种艺术表演团体 7 个，艺术表演场所 1 个；公共图书馆 8 个，藏书

118.58万册；群众艺术馆、文化馆 10个，文物事业机构 15个，博物馆 12个。全年共举办艺术活动 1316次，观众人数达到 104.0

万人。举办群众性文化展览次数 266次，陈列展览 62次，参观人数达到 209.4万人。 

全市共有体育场馆 3372 个，其中城区 776 个。全年共举办县级以上运动会 960 次，培训体育干部 1364 人。全市共有等级

以上裁判员 314人，其中一级裁判 2人，二级裁判 312人。等级以上运动员 327人，其中一级运动员 5人，二级运动员 322人。 

年末全市拥有医院 46家，其中综合性医院 30家，中医医院 7家，专科医院 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660个，其中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35个，乡镇卫生院 121个，村卫生室 1886个，门诊部 512个。专业卫生机构 40家，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个，

专科疾病防治院 5 个，妇幼保健院 7 个，卫生监督所（中心）9 个。卫生技术人员 31409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7108 人，

注册护士 10700 人。全市共有病床床位 25115 张，其中医院 17167 张，基层卫生机构 6811 张，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137 张。全

年共诊疗患者 2468.4万人次，其中医院诊疗 812.4万人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 1540.8万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诊疗 115.2

万人次。 

十、人口、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市公安户籍总户数 119.6 万户，户籍总人口 347 万人,其中男性 183.4 万人，女性 163.6 万人。年末常住人口 337.3

万人。全年人口自然增长率 6.1‰。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全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2143元，比上年增长 9.7%。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 12508元，

增长 9.9％。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2.5%。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32.8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1.2%。 

2014年城镇每百户居民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消费品名称 单位 数量 消费品名称 单位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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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046元，比上年增长 13.4%。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3：1。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5224

元，增长 14.3%。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41.2%。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39.3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2.4%. 

 2014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消费品名称 单位 数量 消费品名称 单位 数量 

电冰箱 台 62 家用计算机 台 14 

洗衣机 台 61 照相机 架 2 

彩色电视机 台 95 固定电话 部 27 

移动电话 部 146 摩托车 辆 54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6.0万人，帮助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2.06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人数 0.6万人，全市城镇登记失

业率实际控制在 3.6%。全年新增专业技术人才 6368人，新培养高技能人才 5121人，为企业招聘各类人才 2.3万余人。 

全市五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16.5万人次，其中参加居民养老保险人数 140.4万人，参加医疗保险人数 48.8万人，参

加失业保险人数 27.5 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21.2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27.1 万人。全年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6337

人次。年内征缴城乡各项社会保险费 29亿元。全年共立案各类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 1867件，结案 1827件，其中劳动者胜诉

1006件，用人单位胜诉 201件，双方部分胜诉 620件。 

全年城镇和农村获政府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分别达到 8.0万人和 23.2万人，比上年下降 17.7%和 3.9%。通过国家抚恤、补助

各类优抚对象 3 万人，优抚补助金额 2057.7 万元。全市拥有各类社会福利院 136 个，床位 1.95 万张，收养 1.6 万人，城镇社

区服务设施 250个。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 3.4亿元。 

十一、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 

电冰箱 台 91 摄像机 架 3 

洗衣机 台 86 照相机 架 35 

家用计算机 台 57 空调器 台 94 

移动电话 部 200 固定电话 部 35 

摩托车 辆 37 家用汽车 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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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253起，死亡人数 72人，受伤 47人，直接经济损失 2596.1万元。与上年相比，各类事故死亡人

数下降 4.0%，事故起数下降 69.1%，受伤人数下降 65.4%，直接经济损失下降 2.0%。其中，道路交通事故 48起，造成死亡和受

伤人数为 45人和 38人，直接财产损失 29.6万元；工矿商贸企业发生事故 24起，死亡 26人，受伤 7人，直接经济损失 1667.7

万元。 

城区建成区面积 79.2平方公里，其中居住用地面积 22.6平方公里，工业用地面积 30.0平方公里，城市道路长度 824.7公

里，面积 924.3万平方米，园林绿地面积 3168.2公顷，其中建成区绿地面积 3068.2公顷。全市自来水综合能力 49.2万立方米

／日，全年供水总量 10000.5 万立方米。供热能力 860吨/小时，供热总量 471.9万吉焦，供热面积 869万平方米。拥有市容环

卫专用车辆 239台，全年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32.2万吨。 

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完成年度省定减排目标。汉江干流及主要支

流 31 个监测断面中，水质符合Ⅰ～Ⅲ类标准的断面 27 个，占总监测断面数的 87.1%；水质劣于Ⅴ类标准的断面有 3 个，占总

监测断面数的 9.7%；超标断面主要污染物指标是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全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全市全年城

区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的天数为 322天，其中达到Ⅰ级（API≤ 50 ）的 32天，达到Ⅱ级（50＜API≤ 100）的 290天。市区

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年度均值均符合国家Ⅱ级标准。全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 A声级 55.7分贝。全市交通干线噪声昼间

平均等效 A声级为 68.6分贝。 


